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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1月23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1月23日9:30－11:30， 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1月22日15:00至2018年11月23

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长沙市芙蓉南路二段128号现代广场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周志中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36人，代表股份590,924,2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8.932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6人，代表股份520,911,30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319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10人，代表股份70,012,95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6127％。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121,1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028％；反对54,065,56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493％；弃权9,73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17,531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4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86,9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6275％；反对54,065,56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7326％；弃权9,73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17,531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6399％。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关于本次重组交易方案的议案

2.01�本次交易整体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015,5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1850％；反对54,060,26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484％；弃权9,848,4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28,479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6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81,3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4795％；反对54,060,268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7252％；弃权9,848,4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28,479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953％。

2.02�交易对方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153,0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082％；反对53,097,78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855％；弃权10,673,4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53,41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18,8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6722％；反对53,097,78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3770％；弃权10,673,4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53,41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9508％。

2.03�交易标的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134,5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051％；反对53,961,95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318％；弃权9,827,7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7,743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6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00,3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6463％；反对53,961,954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5875％；弃权9,827,7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7,743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663％。

2.04�标的资产评估基准日、价格及定价依据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134,5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051％；反对53,071,28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811％；弃权10,718,4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98,41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1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00,3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6463％；反对53,071,28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3399％；弃权10,718,4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98,41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0139％。

2.05�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438,8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566％；反对52,644,391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088％；弃权10,840,9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98,41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3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04,7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0726％；反对52,644,39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7419％；弃权10,840,9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98,41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1855％。

2.06�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469,9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619％；反对53,806,65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055％；弃权9,647,6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48,411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3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35,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161％；反对53,806,654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3699％；弃权9,647,6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48,411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5139％。

2.07�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454,0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592％；反对52,650,25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098％；弃权10,819,9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98,41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3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19,9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0939％；反对52,650,254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7501％；弃权10,819,9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98,41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1560％。

2.08�期间损益归属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151,3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079％；反对52,943,38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594％；弃权10,829,5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98,41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3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17,1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6698％；反对52,943,38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1607％；弃权10,829,5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98,41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1695％。

2.09�公司留存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176,2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122％；反对52,788,08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331％；弃权10,959,9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02,41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5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42,0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047％；反对52,788,08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9432％；弃权10,959,9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02,41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3521％。

2.10�股份锁定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474,1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626％；反对52,057,25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095％；弃权11,392,8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02,41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2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40,0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220％；反对52,057,254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9194％；弃权11,392,8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02,41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9585％。

2.11�拟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202,2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166％；反对52,454,873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768％；弃权11,267,1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02,41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68,0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411％；反对52,454,87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4764％；弃权11,267,1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02,41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7825％。

2.12�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174,6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119％；反对52,590,68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997％；弃权11,158,9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02,41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8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40,4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024％；反对52,590,68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6667％；弃权11,158,9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02,41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309％。

2.13�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200,6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163％；反对52,856,48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447％；弃权10,867,1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02,41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3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66,4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389％；反对52,856,48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0390％；弃权10,867,1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02,41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2222％。

2.14�业绩奖励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194,2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152％；反对52,614,373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037％；弃权11,115,6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28,66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8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60,0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299％；反对52,614,37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6998％；弃权11,115,6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28,66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5703％。

2.15�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486,4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647％；反对52,491,25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829％；弃权10,946,5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02,41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5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2,3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392％；反对52,491,254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5274％；弃权10,946,5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02,41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3334％。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关于本次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170,1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111％；反对52,845,623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429％；弃权10,908,4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98,11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4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35,9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6961％；反对52,845,623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0238％；弃权10,908,4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98,11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2801％。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关于本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164,3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101％；反对52,939,28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587％；弃权10,820,6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98,11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3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30,1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6880％；反对52,939,28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1550％；弃权10,820,6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98,11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1570％。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5.关于签订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244,4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237％；反对52,849,223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435％；弃权10,830,6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08,11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3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10,2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8002％；反对52,849,22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0288％；弃权10,830,6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08,11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1710％。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6.关于本次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196,1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155％；反对52,514,441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868％；弃权11,213,6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93,693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9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61,9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325％；反对52,514,44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5599％；弃权11,213,6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93,693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7076％。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7.关于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164,3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101％；反对52,556,20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939％；弃权11,203,6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83,693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9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30,1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6880％；反对52,556,204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6184％；弃权11,203,6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83,693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936％。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8.关于《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156,1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088％；反对53,700,65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876％；弃权10,067,4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47,443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0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21,9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6765％；反对53,700,654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2215％；弃权10,067,4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47,443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1020％。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关于本次交易对即期回报影响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2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165％；反对52,535,05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903％；弃权11,187,4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67,443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9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67,5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404％；反对52,535,054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5887％；弃权11,187,4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67,443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709％。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0.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201,6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165％；反对52,535,05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903％；弃权11,187,5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67,443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9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67,4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403％；反对52,535,054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5887％；弃权11,187,5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67,443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710％。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1.关于批准本次重组相关审计报告、备考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201,6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165％；反对52,535,15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903％；弃权11,187,4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67,443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9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67,4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403％；反对52,535,154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5889％；弃权11,187,4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67,443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709％。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2.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

公允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183,1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133％；反对52,549,55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928％；弃权11,191,5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67,443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9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48,9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144％；反对52,549,554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6090％；弃权11,191,5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67,443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766％。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3.关于本次交易股份发行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分析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178,6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126％；反对53,708,15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888％；弃权10,037,4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17,443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9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44,4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080％；反对53,708,154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2320％；弃权10,037,4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17,443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0600％。

该议案获得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4.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

司字[2007]128�号)第五条相关标准之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183,1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133％；反对52,486,45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821％；弃权11,254,6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67,443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48,9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144％；反对52,486,454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5207％；弃权11,254,6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67,443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7650％。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5.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183,1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133％；反对52,488,85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825％；弃权11,252,2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82,443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48,9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144％；反对52,488,854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5240％；弃权11,252,2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82,443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7616％。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小峰、成胜男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的

表决方式及程序等事宜，均符《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指引》、《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过的相关决议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691

证券简称：阳煤化工 公告编号：临

2018-073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发行人” ）于2018年11月23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阳煤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844号），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619,195,046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核准发行日期为2018年11月13日。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

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高峰杰

联系电话：0351-7255821

传真：0351-7255820

邮箱：ymhgzqb@163.com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保荐代表人：宋宛嵘、刘晓宁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59026941

传真：010-59026601

邮箱：ann.song@zdzq.com.cn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1118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

2018-103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10月22日，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披露了《海南橡胶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

交易方案的议案》及相关文件。 2018年10月31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海南天

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上证

公函[2018]� 259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积极组织

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对《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一落实、回复，并对重组预案进行了

补充和完善。公司于2018年11月8日披露了《问询函》的回复内容、《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及相关文件。 经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8年11月8日开市起复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的规定，公司应当在发出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前，每

月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现将公司复牌一个月以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一、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最终完成。 公司将

尽快完成审计、资产评估及资产评估报告备案工作并再次召开董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审

议，并披露重组报告书等文件。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在政府相关部

门完成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上市公司境外投资事项备案， 以及向注册地银行履行境外投资

的外汇登记手续。 能否获得上述批准及最终获得批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二、风险提示

请投资者仔细阅读公司于2018年11月8日披露的《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中披露的“重大风险提示” 相关章节，风

险提示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本次交易可能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本次交易审批风

险；本次交易融资风险；橡胶价格波动风险；汇率波动风险；税务风险；所在国政治环境变

化风险；经营期货业务风险；R1国际核心人员流失风险；经营证照风险；土地管理风险”

等，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内容。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1月24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18-286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局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发出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8年11月18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专人递送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会议于2018年11月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11名，亲自出席会议董事11人，代为出席董事0人。

四、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及表决情况

（一） 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成都圣华房地产提供担保的议

案》，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议案详情参见2018-287号公告。

（二）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参股子公司龙岩融禾房地产提供担保的

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议案详情参见2018-288号公告。

（三）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无锡金丰投资提供担保的议

案》，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议案详情参见2018-289号公告。

（四）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第二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公司董事局拟于2018年12月10日（星期一）下午14:30在福州市台江区望龙二路1号国际金融中心45

层会议室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公司2018年第二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大会具体事项详见公司2018-290号

公告。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18-288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参股

子公司龙岩融禾房地产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132.58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

归属母公司净资产69.23%。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1,292.82亿元。 上述两

类担保合计总额度1,425.41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

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除上述两类担保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

担保。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有33%权益的参股子公司龙岩融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龙岩融禾房地产”）拟接受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龙岩分

行”）提供不超过2亿元的贷款，期限24个月，作为担保条件：龙岩融禾房地产以其名下项目土地或在建工程

提供抵押担保，龙岩融禾房地产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公司及龙岩融禾房地产的其他股东按照权益比例为本

次交易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即公司为龙岩融禾房地产提供0.66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龙岩融禾房地产

为公司提供反担保。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

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龙岩融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18年4月13日

（三）注册资本：3,090.91万元人民币

（四）注册地点：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中城街道龙川西路28号；

（五）法定代表人：邱炳和；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建筑材料（危险化学品除外）批发及零售；

（七）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集团龙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有龙岩融禾房地产33%股权，厦门

翊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龙岩融禾房地产34%股权，福建德兴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龙岩融禾房

地产33%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龙岩融禾房地产股权结构图如下：

（八）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39,57.03

负债总额 509,49.07

长期借款 0

流动负债 509,49.07

净资产 30,07.96

2018年1-9月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82.95

注：龙岩融禾房地产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13日正式成立，暂无审计报告。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所属项目基本情况

所属公司

成交

（亿

元）

土地证号

或宗地号

土地位置

出让面积

（平方米）

容积

率

绿地率

土地

用途

龙岩融禾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5.001

闽（2018）龙

岩市不动产权

第0036162号

龙岩大道东侧，华侨

职业中专学校北侧，

特殊教育学校南侧

（小洋文景小区）

26,940.43

2.6-2.

9

30%

-40%

城 镇

住 宅

用地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33%权益的参股子公司龙岩融禾房地产拟接受招商银行龙岩分行提供不超过2亿元的贷款，

期限24个月，作为担保条件：龙岩融禾房地产以其名下项目土地或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龙岩融禾房地产

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公司及龙岩融禾房地产的其他股东按照权益比例为本次交易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即公

司为龙岩融禾房地产提供0.66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龙岩融禾房地产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

用等。

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被担保方龙岩融禾房地产为公司参股子公司，公司及龙岩融禾房地产的其他股东按

照权益比例为本次交易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系正常履行股东义务。 龙岩融禾房地产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开

发正常，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同时龙岩融禾房地产亦以其名下土地使用权或在建工程提供抵押，龙岩融禾

房地产股权提供质押，龙岩融禾房地产为公司提供反担保，故本次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风险较小，不

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龙岩融禾房地产为公司持有33%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及龙岩融禾房地产的其

他股东按照权益比例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即公司为其提供0.66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有助于增

强该公司的资金配套能力，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同时，龙岩融禾房地产以其名下项

目土地或在建工程提供抵押，龙岩融禾房地产股权提供质押，且龙岩融禾房地产为公司提供反担保，风险可

控。 该项担保事项的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社会公众股东权益的

情形，同意公司为参股子公司龙岩融禾房地产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132.58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69.23%。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1,292.82亿

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675.10%。 上述两类担保合计总额度1,425.41亿元，占最

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744.33%。除上述两类担保，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截至目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对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二）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18-289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参股子公司无锡金丰投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132.58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

归属母公司净资产69.23%。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1,292.82亿元。 上述两

类担保合计总额度1,425.41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

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除上述两类担保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

担保。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有33.4%权益的参股子公司无锡金丰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无锡金丰投资”）拟接受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无锡分行”）

提供不超过12亿元的融资，期限不超过36个月，作为担保条件：无锡金丰投资以其名下项目地块提供抵押担

保,�无锡金丰投资61.705%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公司及无锡金丰投资的其他股东按照权益比例为本次交易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即公司为无锡金丰投资提供4.008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无锡金丰投资对公司提供

反担保。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无锡金丰投资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10年6月29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120,000万元；

（四）注册地点：无锡市建筑西路599-1幢9层926；

（五）法定代表人：李亮；

（六）主营业务：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书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七）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汇丰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3.4%股权；碧桂园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其28.305%的股权；北京路劲隽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3.3%的股权；佛山市顺德区共

享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1.665%的股权；长兴新碧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3.33%的股权。

无锡金丰投资系本公司持有33.4%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无锡金丰投资

股权结构图如下：

（八）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986.61 132,196.54

负债总额 92,155.96 63,276.21

长期借款 0.00 0.00

流动负债 1,016.58 63,276.21

净资产 -40,169.35 68,920.31

2017年1-12月 2018年1-9月

营业收入 1,328.48 0.00

净利润 -495.41 85,089.67

注：以上2017年财务数据经无锡公众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锡公众审（2018）第597号审计报告。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项目用地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所属

公司

成交价

（亿元）

土地证号

或宗地号

土地位置

出让面积

（平方

米）

容积

率

绿地

率

土地用途

1

无锡

金丰

投资

有限

公司

3.1985

锡 滨 国 用 （2011） 第

052113号

滨湖区蠡园街道观

湖路与渔港路交叉

口西北侧地块

37,

730.02

1.78 25% 城镇住宅用地

2 4.6015

苏（2016）无锡市不动产

权第0084416号

滨湖区蠡园街道渔

港社区

54,

280.00

1.58 25%

城镇住宅用地、

批发零售用地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33.4%权益的参股子公司无锡金丰投资拟接受中信银行无锡分行提供不超过12亿元的融资，

期限不超过36个月， 作为担保条件： 无锡金丰投资以其名下项目地块提供抵押担保, �无锡金丰投资

61.705%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公司及无锡金丰投资的其他股东按照权益比例为本次交易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即公司为无锡金丰投资提供4.008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无锡金丰投资对公司提供反担保。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资金占用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被担保方无锡金丰投资为公司参股子公司，公司及无锡金丰投资的其他股东按照权

益比例为本次交易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系正常履行股东义务。无锡金丰投资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开发正常，

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同时无锡金丰投资以其名下项目地块提供抵押，无锡金丰投资61.705%股权提供质押

担保，无锡金丰投资对公司提供了反担保，故本次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

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无锡金丰投资为公司持有33.4%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及无锡金丰投资的其他股

东按照权益比例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即公司为其提供4.008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有助于增强该

公司的资金配套能力，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同时无锡金丰投资以其名下项目土地提

供抵押，无锡金丰投资61.705%股权提供质押担保，且无锡金丰投资对公司提供反担保，风险可控。该项担保

事项的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社会公众股东权益的情形，同意公

司为参股子公司无锡金丰投资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132.58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69.23%。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1,292.82亿

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675.10%。 上述两类担保合计总额度1,425.41亿元，占最

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744.33%。除上述两类担保，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截至目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对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18-287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子公司成都圣华房地产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132.58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

归属母公司净资产69.23%。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1,292.82亿元。 上述两

类担保合计总额度1,425.41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

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除上述两类担保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

担保。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并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成都圣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圣华房地产”）拟接受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成都分

行”）提供不超过9.6亿元的贷款，期限36月，作为担保条件：成都圣华房地产以名下项目在建工程提供抵押，

公司全资子公司西昌锦瑞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昌锦瑞光置业”）以名下部分项目土地提供抵押，

成都圣华房地产100%股权提供质押，公司为本次交易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

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成都圣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06年9月26日；

（三）注册资本：2,500万人民币；

（四）注册地点：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街道麓山大道1段381号；

（五）法定代表人：吴圣鹏；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七）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其士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成都圣华房地产股权结构图如下：

（八）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5,098.15 191,868.57

负债总额 184,875.49 186,608.50

长期借款 64,200.00 -

流动负债 120,675.49 186,608.50

净资产 222.66 5,260.07

2017年1-12月 2018年1-9月

营业收入 18,588.41 17,046.90

净利润 3,255.02 5,034.09

以上2017年财务数据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立信中联审字F[2018]

D-0113号审计报告。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项目用地基本情况

所属公司

成交

（亿元）

土地证号

或宗地号

土地位置

出让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绿地率

土地

用途

成都圣华

房地产

16.8

双国用（2008）第

250号

双流县华阳街

道办事

81,334.53 4.85 18.8% 住宅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合并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成都圣华房地产拟接受中信银行成都分行提供不超过9.6亿元的贷

款，期限36月，作为担保条件：成都圣华房地产以名下项目在建工程提供抵押，西昌锦瑞光置业以名下部分

项目土地提供抵押，成都圣华房地产100%股权提供质押，公司为本次交易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

用等。

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局认为，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融资需要，增强成都圣华房地产的资金配套能力，且成都圣

华房地产系公司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可以控制其经营、财务

风险，故公司为其提供担保风险较小。同时成都圣华房地产以名下项目在建工程提供抵押，西昌锦瑞光置业

以名下部分项目土地提供抵押，且成都圣华房地产100%股权提供质押，故本次公司对成都圣华房地产的担

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132.58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69.23%。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1,292.82亿

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675.10%。 上述两类担保合计总额度1,425.41亿元，占最

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744.33%。除上述两类担保，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截至目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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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18-290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二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年第二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12月10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12月9日～12月1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18年12月1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9日下午15:00至2018年12月10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

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只

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8年12月3日；

（七）出席对象：

1、 截止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并可以以书面形

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八）现场会议地点：福州市台江区望龙二路1号国际金融中心45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1、审议《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成都圣华房地产提供担保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为参股子公司龙岩融禾房地产提供担保的议案》；

3、审议《关于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无锡金丰投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提案均为特别议案，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审议披露情况：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2018年11月24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成都圣华房地产提供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为参股子公司龙岩融禾房地产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无锡金丰投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四、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持加盖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及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2、社会公众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人账户有效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4、外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用通讯方式进行登记。

（二）登记时间：2018年12月10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0—14︰20。

（三）登记地点：福州市台江区望龙二路1号国际金融中心45层会议室。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江信建、国晓彤

联系电话：0591-88089227，021-80328765

传真： 0591-86276958，021-80328600

（五）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71，投票简称：阳光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提案出现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

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4、对同一提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8年12月10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12月9日下午15:00， 结束时间为2018年12月10日下午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

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十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如下表决权：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授权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成都圣华房地产提供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为参股子公司龙岩融禾房地产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无锡金丰投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 否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有效限期：

委托书签发日期：

受托人签名：

受托身份证号码：

备注：1、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的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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